
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民小學雙語教育班學生入班申請計畫 

      中華民國 113年 01月 04日雙語教育班入學審查會議決議修正 

依據國教署 111年 9月 2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10118979號函修訂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教署107年6月20日修正版「完善我國海外攬才政策就學配套實施計畫」。 

(二)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1年12月 7日北市教國字第 10144282300號函。 

(三)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00年2月1日召開本市南港國小及西湖國小雙語教育班   

  實施現況簡報及增班會議紀錄。 

二、 目的 

為落實政府延攬及吸引外籍人才來臺工作及生活之政策，以及協助中央研究院、南

港軟體工業園區、內湖科技園區之外籍投資廠商負責人、研究人員及歸國學人之子女等

能於國內短期居留期間，順利銜接其語文、數學及自然科學等科目之原有課程，以利回

國後延續其學習。 

三、 入班資格：居留地或戶籍地為臺北市之學生，並符合下列各款條件之一，始得申請就讀。 

(一)中央研究院外籍研究人員、歸國學人及外籍博士生之子女 

1. 中央研究院聘用之外籍人士 1，聘其為一年(含)以上者。 

2. 中央研究院應聘之歸國學人： 

(1) 聘期：一年以上(含一年)。 

(2) 國外居留期間：滿三年以上。 

(3) 其子女隨同在國外連續居留二年以上。(於子女回國後二年內提出申請) 

(4) 申請者子女，若已有兄姊現正在學校雙語教育班就讀者，歸國學人符合前開

規定者，不受於回國二年內申請之限制。 

3. 中央研究院之外籍博士生：當年度在學證明。 

    (二) 符合行政院教育部「完善我國海外攬才政策就學配套實施計畫」服務對象其子女，

包含： 

  1.依「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 4條規定，外國專業人才、外國特定專 

     業人才及外國高級專業人才之子女；惟不包括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立案之 

    短期補習班之專任外國語文教師。 

  2.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來臺就學辦法規定之適用對象。 

  3.領有外籍就業金卡之外籍人士子女，惟不包含依補習班及進修教育法立案之

短期補習班專任外國語言教師之子女。 

  除本款得納入新加坡、港、澳地區等華語系國家/地區之學生外，惟人數比例

不超過本計畫可招生人數 10%(採無條件進位)，其餘各款均不得納入中國大

陸、港、澳、新加坡等華語系國家或地區之學生。 

    (三)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之外籍投資廠商負責人、應聘研究人員及歸國學人之子女 

      1.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之外籍投資廠商：經相關單位核准設立於南港軟體工業區之 

        公司負責人 2。 

      2.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廠商聘用之外國籍研究人員 4 

(1) 受聘為設立於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公司之研究人員 4 

(2) 聘期：一年(含)以上 



      3.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廠商聘用之歸國學人 

(1) 受聘為設立於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公司之研究人員 4 

(2) 聘期：一年(含)以上。 

(3) 國外居留期間：滿三年以上。 

(4) 其子女隨同在國外連續居留二年以上。(於子女回國後二年內提出申請) 

(5) 申請者子女，若已有兄姊現正在學校雙語教育班就讀者，歸國學人符合前開

規定者，不受於回國二年內申請之限制。 

(四) 內湖科技園區之外籍投資廠商負責人、應聘研究人員及歸國學人之子女。 

1. 內湖科技園區之外籍投資廠商：經相關單位核准設立於內湖科技園區之公司負責

人 3。 

2. 內湖科技園區廠商聘用之外國籍研究人員 4： 

(1) 受聘為設立於內湖科技園區公司之研究人員 4 

(2) 聘期：一年(含)以上。 

3. 內湖科技園區廠商聘用之歸國學人。 

(1) 受聘為設立於內湖科技園區公司之研究人員 4 。 

(2) 聘期：一年(含)以上。 

(3) 國留期間：滿三年以上。 

(4) 其子女隨同在國外連續居留二年以上。(於子女回國後二年內提出申請) 

(5) 申請者子女，若已有兄姊現正在學校雙語教育班就讀者，歸國學人符合前開

規定者，不受於回國二年內申請之限制。 

(五) 其他：臺北市公私立研究機構外籍研究人員之子女。 

1.聘期：一年(含)以上。 

2.國外居留期間：滿三年以上。 

3.其子女隨同在國外連續居留二年以上。(於子女回國後一年內提出申請) 

四、 申請方式與程序 

(一) 申請人應於期限內，填具申請表(如附件)，並備妥下列資料，向服務管理單位提出。 

1. 家長及兒童之戶籍資料或護照資料與外國人居留證。 

2. 歸國學人需提供其子女在國外連續居住兩年以上之證明。 

3. 服務單位之聘書資料(職稱、聘期)。 

4. 兒童原就讀學校之學習成績證明文件。（一年級新生免附） 

5. 工作內容證明。 

(二) 初審：由服務管理單位（中研院、軟體園區管理處及其他機構之人事部門）於入學

申請表核章，將符合規定者名單造冊及資料，向本校提出申請複審。如有缺件，請

於一週內補齊。 

(三) 複審：由「雙語教育班入學審查會」複查初審資料並核定結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本計畫之外籍人士指無中華民國國籍，僅持外國護照者。 

2本計畫之負責人指無中華民國國籍，僅持外國護照者。 

3本計畫之負責人指無中華民國國籍，僅持外國護照者。 

4 研究人員請提供與研究相關之工作內容證明。 



五、錄取名額 

 每班15人，班級數3班，合計 45人(每個年級錄取人數以 7-8人為原則)，額滿為止。 

六、錄取方式 

(一)符合本計畫第三點入班資格，並經雙語教育班入學審查會審查通過者，如人數未超

過核定招生名額，則全數錄取。 

(二) 如超過核定招生名額，依下列順序錄取 

1. 中央研究院聘用之外籍研究人員、南港軟體工業園區之外籍投資廠商負責人、內

湖科技園區之外籍投資廠商負責人之子女。 

2. 中央研究院應聘之歸國學人、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廠商聘用之外國籍研究人員、內

湖科技園區廠商聘用之外國籍研究人員之子女。 

3. 符合行政院教育部「完善我國海外攬才政策就學配套實施計畫」服務對象之子女。 

4. 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廠商聘用之歸國學人、內湖科技園區廠商聘用之歸國學人之子

女。 

5. 中央研究院外籍博士生之子女。 

6. 臺北市公私立研究機構聘用之外國及研究人員之子女。 

(三) 如同類人數超過時，以英美語系國家背景之學生優先錄取；若同符資格者仍超過核

定員額，以其子女於回國後一年內提出申請者優先，其餘則以抽籤決定之；候補順

位保留一學期。 

七、申請期限：定期申請，每年四月辦理入學申請，實際日期依本校網頁公告為準。 

八、教學實施 

    (一)入學編班：依學齡編入本校適當年級、班別。 

    (二)上課節數：依教育主管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三)教學科目及方式 

       1.雙語教育班教學科目：由雙語班教師，以英語進行英語、數學及自然科學等 

         三領域教學。 

       2.其他教學科目：於原編班級，參與班級學習活動。 

       3.補救教學：依學生能力及需求實施語文、數學或自然科學之補救教學。 

    (四)學習評量：學生之學習成績依「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之規 

        定辦理。 

十、雙語教育班學生之學籍納入本校學籍處理，生活作息及規定與普通班學生相同。 

十一、申請者提出申請之各項文件，若與事實不符者，應自負法律責任。 

十二、本辦法經雙語教育班入學審查會討論通過，報請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公告實施。 

 


